
[bookmark: OLE_LINK1]采办计划公告
采办包名称：
 海油发展-化工品类部-天津院2026-2029年度长湖项目有机混凝剂采购专有协议采办计划公告（二次）如下：
	序号
	采办包
名称
	采购范围与主要技术指标
	预计发标时间
	供应商资质基本要求

	1
	天津院2026-2029年度长湖项目有机混凝剂采购专有协议
	见附件1
	2026年05月
	见附件2


本次公开的采办计划是本项目采办工作的初步安排，实际采购应以相关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所有提供和反馈的信息只作为项目采办参考。
本项目仅限生产商参与，请提供有效的质量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范围包含破乳剂或水处理剂或油田助剂等相关化学药剂的生产或制造）或厂房、库房证明（需提供房产证明或租赁合同）+与标的物相关的生产设备证明（需提供设备购买合同或发票）挂接在反馈意见附件中。
本次公告有效期是（2026年02月03日）至（2026年02月24日）止。在此期间，有意参与该采办包的系统用户可在集团公司采办系统中提交反馈材料。同时按照“样品邮寄要求”邮寄样品，即在2026年02月03日至2026年02月24日，有参与意向的供应商将样品及质检单（或质检报告）邮寄至需求单位，逾期送样无效；需求单位在2026年04月30日之前，按照“技术要求书中，六、检测和性能评价”出具评价报告，并通知相关供应商。
联系人：闫震          电话：022-25802203  
邮箱：yanzhen@cnooc.com.cn
如对上述公开内容真实、有效性存疑，请拨打社会监督电话：022-25802262，其他事项不受理。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采办共享中心
2026年02月03日  


附件1采购范围与主要技术指标
[bookmark: _Toc13249328][bookmark: _Toc13248931][bookmark: _Toc13248927][bookmark: _Toc13249324]一、样品邮寄要求：
1.卖方的产品应满足的买方制定的相应检验技术指标要求。
2.要求一个卖方可送1-5个样品，一种样品送样1000ml，采用不透明塑料容器包装，送样时瓶身干净，标签格式要求按照模板提供，打印后用宽透明胶带张贴瓶身，严禁使用带背胶的标签。
样品标签模板：
	项目名称
	　

	样品名称
	　

	样品类型
	  

	送样单位
	　

	送样日期
	　

	联系人
	　


2、 [bookmark: _GoBack]样品提交联系人：郭鹏浩，18698091877（手机），送样地址：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三号路85号。要求应答人在2026年2月24日之前，向需求单位提供药剂样品及质检单（或质检报告），报告内容需涵盖本技术要求书中产品所有技术指标项目。收样截止后35日内，由需求单位完成样品评价，并将评价报告以邮件或邮寄的方式反馈给应答人。
3、 产品测试评定：以需求单位出具的评价报告为准，如需求单位检验报告中有一项“星号”指标不合格，则视为技术指标不合格。由收样人负责向各应答人提供评价报告。如有一个样品合格，即视为技术合格，如两个样品均合格，则由应答人在邀请阶段选择其中一个样品进行报价。





采购技术要求书
一、项目概况及总体要求

[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_Toc13248928][bookmark: _Toc13249325][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35]天津院长湖油田化学药剂项目因生产需要，需采购液体有机混凝剂，用于热石灰软化装置的固液分离处理，在絮凝剂、除硬剂、除硅剂（均买方提供）的协同作用下，使热石灰软化装置排水浊度满足设计指标要求，并兼顾硬度、二氧化硅的去除。有机混凝剂的采购分为两个阶段，首先由卖方提供混凝剂样品，买方进行综合性能评价；评价合格后，再由卖方提供技术指标、性能与样品相同的合格工业品。
[bookmark: OLE_LINK75][bookmark: OLE_LINK80]热石灰软化装置每年水处理费用（混凝剂部分）按下式计算：W=C× P×Q，其中，W代表每年水处理费用，万元/年；C代表每立方水混凝剂投加量，kg/立方；P代表混凝剂单价，元/kg; Q代表每年处理水量，万立方/年。以每年水处理费用最低混凝剂样品提供方为中标单位。
二、需求一览表
	[bookmark: OLE_LINK56]序号
	物资名称
	规格
	预估供货数量
[bookmark: OLE_LINK51]（吨/3年）
	单次最小送货数量
（吨/次）
	预估处理水量
（万立方/3年）
	送货地址

	1
	有机混凝剂
	
[bookmark: OLE_LINK3]固含量，ω/%：8-51，
均匀粘性液体

	375
	5
	3500
	天津正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bookmark: OLE_LINK77]注：混凝剂预估投加浓度10.72mg/L。
[bookmark: _Toc13249326][bookmark: _Toc13248929]三、执行标准/规范
本技术规格书要求的专用混凝剂产品，暂无明确的标准/规范要求。
分析检测方法参考以下标准相关内容：
[bookmark: OLE_LINK40][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25]GB/T 33085-2016 水处理剂 聚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
[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43]GB/T 10247-2008  粘度测定方法。
4、 设计/使用条件
1.  原水来源
[bookmark: OLE_LINK10]有机混凝剂处理原水为蒸汽驱采作业采出水经破乳除油后排水及各种杂排水的混合水。
2. 原水水质条件
      原水参考水质条件具体见下表。
                             
                             原水水质条件表                   
	检测项目
	单位
	数值
	备注

	[bookmark: OLE_LINK31]Na+ 
	[bookmark: OLE_LINK6]mg/L
	≤1500
	--

	Ca 2+
	mg/L
	[bookmark: OLE_LINK58]≤50
	[bookmark: OLE_LINK57]以离子计

	可溶性SiO2
	mg/L
	≤250
	--

	Mg2+
	mg/L
	≤20
	以离子计

	Cl-
	mg/L
	≤2000
	--

	PO43-
	mg/L
	≤5
	--

	SO42-
	mg/L
	≤20
	--

	TSS
	mg/L
	≤1000
	--

	TDS 
	mg/L
	≤5000
	--

	油含量 
	mg/L
	≤50
	--

	pH
	--
	6-8
	--

	总碱度
	mg/L
	≤400
	[bookmark: OLE_LINK4]以碳酸钙计

	CO32-
	mg/L
	≤30
	以碳酸钙计

	HCO3-
	mg/L
	≤350
	[bookmark: OLE_LINK5]以碳酸钙计

	硬度
	mg/L
	≤210
	以碳酸钙计



[bookmark: OLE_LINK11]★3.有机混凝剂投加方式
      现场使用时，有机混凝剂原液经储罐、计量泵、药剂管道直接投加至热石灰软化装置。
[bookmark: OLE_LINK60]4. 运行温度
  热石灰软化装置运行温度：100-105℃；
5.室外环境温度
[bookmark: OLE_LINK59]      最高温度：35℃； 最低温度：-60℃；
五、技术要求
1. 有机混凝剂技术要求
[bookmark: OLE_LINK61][bookmark: OLE_LINK82][bookmark: OLE_LINK55]在药剂筛选阶段，本次有机混凝剂样品的提供种类及数量具体要求详见本文附件；在正式供货阶段，对有机混凝剂的技术指标要求详见下表。
[bookmark: OLE_LINK13]混凝剂技术参数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9]序号
	技术指标
	数值
	标准引用情况

	1
	固含量，ω/%
	8-51
	[bookmark: OLE_LINK8]引用了以下标准部分内容：GB/T 33085-2016 水处理剂 聚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GB/T 10247-2008  粘度测定方法（旋转法）

	2
	pH值（1%水溶液）
	[bookmark: OLE_LINK22]4.0-7.0
	

	3
	密度（g/cm3)
	[bookmark: OLE_LINK23]≥1.03
	

	4
	 电荷数（μeq/L）
	[bookmark: OLE_LINK24]4000-8000
	

	5
	特征粘度（dL/g)
	0.1-3.0
	

	[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26]6
	动力粘度（CPS)
	[bookmark: OLE_LINK38]≤ 1000
	

	[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2]7
	溶解时间(25 ℃)(5g/L水溶液)/min
	≤ 30
	


2.混凝剂性能要求
卖方提供的混凝剂产品，在满足现场实际运行工况、投加浓度≤50mg/l条件下，热石灰软化装置产水应达到下表处理要求。
混凝剂性能要求
	性能指标
	单位
	数值
	备注

	★浊度
	NTU
	[bookmark: OLE_LINK14]≤ 10 
	检测指标

	[bookmark: OLE_LINK15]硬度（以碳酸钙计）
	mg/L
	≤ 20
	参考指标

	可溶性二氧化硅
	mg/L
	≤ 50
	参考指标


★3.有机混凝剂低温抗冻性能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8]卖方提供的混凝剂产品具有低温防冻性能，或在-55℃条件下结冰后，加热融化不影响产品性能。
★4.有机混凝剂输送性能要求
卖方提供的混凝剂产品动力粘度值满足技术指标要求，在5℃条件下，可通过普通计量加药泵正常输送。
[bookmark: OLE_LINK73]六、检测和性能评价
1. 检测
[bookmark: OLE_LINK48]根据第五节第1条款技术指标要求对卖方提供的混凝剂样品及产品进行检测；
2. 产品应进行出厂检验，附有检验报告。
3. 性能评价
[bookmark: OLE_LINK7]有机混凝剂样品及工业产品抽检取样性能评价方法详见本文附件。
七、标识、包装、运输和存储
1. 产品标识
[bookmark: OLE_LINK83]产品标识要体现产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生产商名称、生产地址等，并将标识摆放于明显位置以便厂方检查。
2. 安全标识
[bookmark: OLE_LINK91]产品需粘贴简易MSDS、安全标签及简易产品说明，安全标签需符合国标GB/T 17519-2013《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指南》的要求；安全标签及简易产品说明不得使用A4纸打印，应为有塑料薄膜封装的印刷粘贴纸，不易掉色，粘贴牢。
3. 产品包装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67]产品采用塑料吨桶包装，每桶净重1000kg。应保证密封严紧、表面干净、无破损、标识清晰。包装须符合最新国标或行业标准。包装物不回收。
4. 产品运输
[bookmark: OLE_LINK92]在装卸搬运前要预先做好准备工作，了解产品性能，检查运输装卸工具是否牢固，不牢固应予以检修或更换。
在搬运过程中，应要求搬运工对货物轻放，防止撞击、摩擦、碰摔、震动，下垛时不可用跳板快速溜放。标有不可倒置标志的物品均不可倒放。发现包装破漏必须移至安全地点整修或更换包装。货物洒落在地面、车板上应及时使用专用清扫工具扫除。
运输车辆需为国四及以上排放标准，国四以下车辆将不予进厂卸货。
产品应于上午抵达买方指定地点，如遇节假日需提前与现场收货人员沟通确定。
5. 产品存储
产品运输至现场后，存储至买方指定存放点。
8、 技术文件
卖方投标时应提供有机混凝剂简要合成工艺路线及说明、近期检测报告等。
[bookmark: OLE_LINK93]送货时提供技术文件：产品说明书、MSDS、产品质检报告。产品MSDS的编写需符合GB/T 16483-2008《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的要求；产品质检报告包括技术要求全部指标及产品的实测数据。
9、 工作进度、监造和现场验收
1.进度要求
应按照买方生产代表到货通知按期、按量送货，5日内送达。
[bookmark: OLE_LINK20]卖方受客观因素影响无法按期到货的，应于客观因素出现后24小时内向买方通告，并书面形式明确影响程度和预计到货时间。
[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94]    卖方提供的有机混凝剂产品如不能满足买方现场使用要求，则应予以更换。退、换货时间不超过5日，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卖方承担。
2.验收
携带资料（包含但不限于）：送货单、物资出厂检验报告、MSDS；
[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96][bookmark: OLE_LINK95]货物到货后，买方库房管理人员将按库房管理规定开展到货数量、包装要求稽核工作，并同步开展入库前质检工作。产品质量须满足采购合同中的全部技术指标要求，方为检验合格。买方按照第五节第1条款进行指标检测、按照本文附件方法进行性能评价。到货产品固含量不低于卖方提供的样品固含量，到货产品其他技术指标与样品偏差率不超过5%。如按合同约定投加浓度进行评价，产品性能（第五节第2条款）达不到要求，买方无条件退换货，由此造成的买方的一切损失，由卖方承担。
上述工作通过后，买方即完成办理验收入库工作。如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卖方须根据买方指定人员通知要求意见，完成退、换货工作。
交货地址：天津正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十、技术服务与售后服务
[bookmark: OLE_LINK97]卖方在接到买方通知24小时内给予答复，48小时到达现场，卖方技术配合响应时间不超过48小时，对于非不可抗力响应逾期的，买方有权要求终止合同。
卖方不得将销售货物的品种和数量告知第三方。
十一、质量保证
1. 以批次货物验收双方签字确认日期计，保质期24个月。
2. 产品质量保证期内，满足存储条件下，产品的质量和包装应满足验收标准，质保期内不满足包装和质量要求的按照退换货处理。
3. 卖方产品12个月内出现2次产品质量不合格，买方有权要求终止合同，并保留追偿造成损失的权利。
十二、其他要求
1. 付款方式要求：银行电汇、银行承兑以及上述方式的组合形式。
2. 付款周期要求：货到验收合格后买方通知卖方开具发票，买方接到发票45个工作日内付款。
[bookmark: _Hlk201932911]3.技术联系人: 杨新宇；电话：13820765131






附件：
有机混凝剂样品性能评价方法
1. [bookmark: OLE_LINK44]试验目的
对长湖油田热石灰软化装置拟用有机混凝剂的性能进行评价，考察其在模拟工况条件下的混凝沉淀性能，重点评价其除浊效果，兼顾考察其除硬、除硅协同效果。在满足处理性能要求的基础上，确定有机混凝剂的适宜种类及投加浓度。
2. [bookmark: OLE_LINK66]处理性能要求
卖方提供的有机混凝剂样品，在模拟现场实际运行工况、投加浓度≤50mg/l条件下，产水应达到下表处理要求。
有机混凝剂样品性能要求
	性能指标
	单位
	数值
	备注

	浊度
	NTU
	≤ 10 
	检测指标

	[bookmark: OLE_LINK65]硬度（以碳酸钙计）
	mg/L
	≤ 20
	参考指标

	[bookmark: OLE_LINK89]可溶性二氧化硅
	mg/L
	≤ 50
	参考指标



3. [bookmark: OLE_LINK76]有机混凝剂样品要求
有机混凝剂样品的提供种类拟定为三种类型，具体见下表。卖方需至少提供其中一种样品，供买方进行性能评价试验。如卖方认为还有其他混凝剂产品类型可满足买方要求，也可同时提供相关样品；为控制合理的性能评价试验工作量，卖方提供的混凝剂样品数量应不超过五种。
[bookmark: OLE_LINK41]卖方向买方提供的混凝剂样品，每种类型应为1000ml，采用不透明塑料容器包装；做好标识，包括样品类型、生产日期、生产单位等内容，并提供样品实测技术指标。
依据《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公司专用化学药剂筛选评价管理细则》要求，由买方进行性能评价试验。
有机混凝剂样品技术参数要求
	   
技术指标
混凝剂类型
	1#
	2#
	3#

	固含量（%）
	8-15
	35-45
	40-51

	pH值（1%水溶液）
	4.0-7.0
	4.0-7.0
	4.0-7.0

	密度（g/cm3)
	≥1.04
	[bookmark: OLE_LINK46]≥1.03
	≥1.04

	 电荷数（μeq/L）
	4000-8000
	4000-8000
	4000-8000

	特征粘度（dL/g)
	2.0-3.0
	0.5-1.2
	0.1-0.5

	动力粘度（CPS)
	≤ 1000
	≤ 1000
	≤ 1000

	溶解时间(25 ℃)(5g/L水溶液)/min
	[bookmark: OLE_LINK54]≤ 30
	≤ 30
	≤ 30



4. [bookmark: OLE_LINK78]评价试验用原水
试验用原水为蒸汽驱采作业采出水经破乳除油后排水及各种杂排水的混合水，取自热石灰软化装置进水管道，现用现取。
5. 试验药剂
[bookmark: OLE_LINK52]试验药剂除评价用混凝剂外，其余均由买方提供。
· 评价用混凝剂（卖方提供）
[bookmark: OLE_LINK16]试验时，混凝剂可采用原液投加或稀释液投加两种方式。
如采用稀释液投加时，将混凝剂原液用去离子水稀释成20g/200g，充分混合、成均匀液体后备用。有效期10天；
· 絮凝剂工作溶液配置
絮凝剂配置质量浓度为0.5%，配置数量为200g；
絮凝剂配置方法：用去离子水稀释成1g/200g，充分混合、成均相粘稠液  体后备用。有效期3天。
· 除硅剂
除硅剂从热石灰软化装置除硅剂溶解加药罐提取，取样量1升。
· 除硬剂
除硬剂从热石灰软化装置除硬剂溶解加药罐提取，取样量1升。
· [bookmark: OLE_LINK81]碳酸钠工作溶液
钠碳酸钠工作溶液从热石灰软化装置碳酸钠溶解加药罐提取，取样量1升。
· 循环污泥
循环污泥从热石灰软化装置上提取，现用现取，取样量为10升/次。
6. [bookmark: _Toc8501][bookmark: OLE_LINK79][bookmark: _Toc10048]试验仪器和材料
试验仪器和材料
	[bookmark: OLE_LINK98]序号
	仪器/器材
	规格
	数量

	1
	取样器
	0.05mL、0.1mL、0.2mL
	若干

	2
	玻璃烧杯
	[bookmark: OLE_LINK68]250mL、500mL
	[bookmark: OLE_LINK64]若干

	3
	溶药试剂瓶若干
	200mL
	[bookmark: OLE_LINK69]若干

	4
	量筒
	250mL、500mL
	[bookmark: OLE_LINK70]若干

	5
	PH试纸
	0-14
	若干

	6
	分析天平
	0-1000g，精度1%
	1台

	7
	混凝试验仪
	--
	1套

	8
	浊度仪
	0-500NTU
	1台

	9
	水浴锅
	--
	1台

	10
	二氧化硅测定仪
	--
	1台

	11
	硬度测定仪
	[bookmark: OLE_LINK90]--
	1台

	12
	其他辅助材料
	--
	若干



7. 试验方法及流程
[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71][bookmark: OLE_LINK53][bookmark: OLE_LINK99]依据《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公司专用化学药剂筛选评价管理细则》进行性能评价试验。在性能评价过程中，应对混凝剂不同投加量条件下的处理效果进行详细评价。混凝剂投加浓度区间为5-50mg/l,并按5mg/l投加量变化逐步增加混凝剂投加量。如现场工况条件发生明显变化，可对混凝剂投加浓度区间适当调整。本方法适用于混凝剂样品性能评价及混凝剂产品抽检性能检测。
·  采集原水样并恒温至85℃，量取500ml水样至1L大烧杯中，至于混凝试验仪上，放下搅拌桨。
· [bookmark: OLE_LINK107] 按照设定加入量，向烧杯内计量加入被评价混凝剂，开启混凝试验仪搅拌，快速搅拌（120r/min)30s后，停止搅拌。
·  依次将预热至85℃的现场取得的循环污泥、除硬剂、 除硅剂及絮凝剂按设定投加浓度计量加入到大烧杯中，开启混凝试验仪搅拌，中速搅拌(60r/min)15min，停止搅拌，提升搅拌桨。
·  静置，观察并记录大烧杯中絮凝体形态、沉降速度、不同时间污泥层高度及上层清液的清澈度，对处理效果进行感官性评价。通常絮凝体颗粒越密实、沉降速度越快、污泥层高度较低且上清液清澈、透亮可初步判断为处理效果较优。
·  10min后，取一定量的上清液，测定浊度、硬度、可溶性SiO2含量值。
·  调整被评价混凝剂种类或投加浓度，重复以上试验过程。
· [bookmark: OLE_LINK30] 分析试验数据，对混凝剂综合性能进行评价，确定符合要求的混凝剂种类及对应的投加浓度。
8. 试验设计及记录表
混凝剂筛选试验记录表（絮凝剂投加量依据现场工况调整）
	混凝剂投加量
（mg/L)
	絮凝剂投加量
[bookmark: OLE_LINK87]（mg/L)
	除硅剂投加量
[bookmark: OLE_LINK88]（mg/L)
	除硬剂投加量
（mg/L)

	浊度
（NTU)
	硬度
（mg/L)
	二氧化硅
（mg/L)

	[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85]混凝剂1#

	[bookmark: OLE_LINK84]5
	3
	(按现场实际)
	（按现场实际）
	
	
	

	10
	3
	
	
	
	
	

	15
	3
	
	
	
	
	

	...
	3
	
	
	
	
	

	[bookmark: OLE_LINK86]40
	3
	
	
	
	
	

	45
	3
	
	
	
	
	

	50
	3
	
	
	
	
	

	混凝剂2#

	[bookmark: OLE_LINK72]5
	3
	(按现场实际)
	（按现场实际）
	
	
	

	10
	3
	
	
	
	
	

	15
	3
	
	
	
	
	

	...
	3
	
	
	
	
	

	[bookmark: OLE_LINK74]40
	3
	
	
	
	
	

	45
	3
	
	
	
	
	

	50
	3
	
	
	
	
	

	混凝剂...

	5
	3
	(按现场实际)
	（按现场实际）
	
	
	

	10
	3
	
	
	
	
	

	15
	3
	
	
	
	
	

	...
	3
	
	
	
	
	

	40
	3
	
	
	
	
	

	45
	3
	
	
	
	
	

	50
	3
	
	
	
	
	







附件2  供应商资质基本要求 
	资质要求

	1、资格要求：
(1)投标人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证照合一的营业执照，投标时需提供原件扫描件（原件备查）。投标人为分公司的，提供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和上级法人单位授权书（授权该分公司投标），认可该分公司和上级法人单位的资质、资格和业绩，不认可同一上级法人单位的其它分公司的资质、资格和业绩，投标时需提供原件扫描件（原件备查）。分公司与上级法人单位只可一家参与投标，同时参与投标的，投标均无效。 (2)投标人应为本次投标所投产品的制造商。本次招标不接受代理商、贸易商投标。投标人以自己制造的货物参与投标的，不能再将此货物同时授权给其他投标人参与投标，否则相关的所有投标将被拒绝。(3)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GB/T19001（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范围包含破乳剂或水处理剂或油田助剂等相关化学药剂的生产或制造，并可在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cnca.gov.cn/)核实；或厂房、库房证明（需提供房产证明或租赁合同）+与标的物相关的生产设备证明（需提供设备购买合同或发票）。 
2、信誉要求：
1）投标人所投产品制造商自2022年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以问题书面认定材料出具时间为准）出现重大质量问题，且经过官方机构或第三方权威机构调查并出具了明确的书面证据，认定应由投标人承担重大质量问题责任并对投标人进行处理的；2）投标人在中国海油供应链数字化平台“供应商档案”被标注为“违规冻结”的；或“供应商档案”被标注为“品类受控”，且受控品类为本次投标品类的；3）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4）投标人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信息或营业执照登记状态为吊销或注销的；5）投标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6）投标人与本招标项目其他投标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7）投标人与招标人、招标机构有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8）投标人存在危害国家安全和损害中海油合法权益的情形，在涉及国家机密或商业秘密的项目中存在不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主管部门要求的情形。 以上所述投标人包括联合体成员以及代理投标情形下的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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